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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的概念建构及其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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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中国传统思想文献进行梳理，并结合与西方社会理论之方法论的对话，可以建构出一个具有现代社
会科学价值的描述性和解释性的 “势”概念。其脱胎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身份使之对于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现

象具有一种文化上的亲合性。与此同时，它以其超越主客体二元论和时空二元论的方法论立场而为克服西方现

代社会理论之二元论的局限性提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思路。而它以去道德化的方式直面广义和狭义的

实力政治，并将不确定性包含在自身的概念逻辑之中的理论特性，则为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回应其

重大关切的颇具建设性的概念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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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今时代的中国人而言，“势”这个概念更多是一个日常语言的用词，人们对于它仿佛总是有一个

约定俗成的理解，因此也就很少去考究其可能具有的丰富内涵与意义。其实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

中，总体言之也还是有着某种独特的重要性，以至于法国学者余莲曾经尝试通过这一概念来在总体上理解中

国文化之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特意义。① 不过余莲此种试图以 “势”来统一中国文化的意图显然低估了 “势”

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复杂性、多样性乃至局限性。② 例如，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至为重要的儒家和道家

而言，“势”尽管也被提及，甚至在某些作者那里还被赋予了某种重要地位 （如王夫之），但就总体而言它并

不是一个核心概念；若是对于法家和兵家来说，“势”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就有些举足轻重了；更不要说在文

学、诗歌、书法、绘画和棋类游戏中，“势”总免不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文章的 “文势”，书法的 “笔势”，

绘画构图中的 “气势”，以及围棋所谓的 “外势”“厚势”等，无不传达出 “势”这一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无所不在的身影。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这些林林总总的 “势”有着一个统一的内涵和地位，甚至可以将中国

传统文化的核心旨趣完全囊括其中？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各方对于 “势”的理解既可能有某些相似

之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至于很难用一个统一的定义来描述他们所谈论的 “势”。更不

要说，例如试图在兵家对于战争形势的谋划与山水绘画之气势的把握之间寻找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了，后者

直接用一种意境和神韵的追求取代了前者对实际政治功效的争夺，审美的超越性尽管也还是不可避免地蕴含

着现实生活的意义旨趣，但这与实力政治斗争中的功利主义显然有着不小的反差。诸如此类的差异可以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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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枚举，而势在不同视角中的重要程度也可谓千差万别。也正是因此，本文不打算围绕这一概念进行一种包

罗万象的讨论，这将使我们不可避免地陷入纷繁多样的价值诉求之间的无休止的冲突和张力之中，而试图将

不同的视角人为地统一起来只能是一种毫无结果的徒劳之举。

有鉴于此，正如我们的标题所表明的，这是一篇基于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旨趣的研究，它将主要关注于

中国传统思想在社会历史现象中对 “势”这一概念的运用，这将使我们远离文学和艺术创作中 “势”的概

念，这倒不是说这类实践活动不具有社会历史意义，也不是说它们所谈论的 “势”与我们即将展开的研究毫

无共通之处 （说存在着无法同一化的差异，不等于在形式上不具有某些相似之处），而是说用于指导艺术创

作的 “势”概念本来就承载着对现实生活的超越的意图 （且不论艺术的超越性也并非势所能穷尽，“势”仅

仅是艺术创作的要素之一）和专门化的功能性，它并非以还原和把握现实生活为其首要或唯一的创作导向，

它的理想主义色彩和艺术实践的具体功能性使得我们难以从中获得直接和清晰的社会学意涵，这就相当于要

从语词的格局和线条的错落中寻找对现实生活的隐喻或折射，这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微妙和含混的。①

这倒不是说，本文以下的论述将基于某种统一的视角。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诸如儒家、道家和法家、

兵家之间也还是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但它们在谈论势的时候却具有某些重要的共通之处，其中与文学艺术之

中的势概念不同的是，它们思想中的 “势”都是以一种现实主义的姿态来直面社会历史现实本身，既不追求

艺术的超越性，也与任何理想主义的价值诉求无涉，更不会以一种隐喻或曲折的方式来观照现实本身。这就

为建构一种现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理论概念提供了更加直接和清晰的思想资源。②

至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项试图凭借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来建构一个具有现代社会学意义的 “势”概

念的努力。我们将看到，一个具有现代社会学意义的 “势”概念不仅将在一种文化的亲合性中为我们提供一

种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理论工具，而且其面向实力政治的去道德化的姿态与将不确定性蕴含于自身之中的

理论诉求无疑具有理解和解释广泛意义上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工具性价值，而它所具有的超越主客体二元论和

时空二元论的立场还将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论视角。因此本文将不仅仅是对中国传

统思想文化的反思与激活，同时也是与西方社会学理论逻辑之间的一种对话与超越。

一、势的 “客观性”

通过研究先秦兵家的思想，余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决定大势的，是局势合理发展出来的客观实情，而

不是由人的意愿左右的。……它们暗示着，人类的美德与长处并非他们内在固有的，因为它们既不是由人主

动发明的，人们也无能力掌控它们。人只不过是那些完全可被操纵的外在情势的 ‘产物’（依照这个词的物

质主义之含义）。”③ 以至于他试图谈论一种势的自动性或自然性，即便它是一种人为制造的产物，也还是像

涂尔干笔下的社会事实那样自然地运作。④ 不过也正如余莲所意识到的那样，兵家所谈论的势就如同军队的

部署那样是一种具体存在的实际条件。那么这样的势与涂尔干笔下的社会结构就它们的存在状态而言无疑是

大相径庭的。然而在谈到边沁的全景敞式监狱和福柯对现代社会的纪律社会论断时，余莲却毫不犹豫地把法

家有关势的思想与之进行了一个近乎是对等的比附，“然而，中国主张权势的理论家们在古代末期就已经严谨

地施行这个发明了，而且不只是用于小规模的监狱，还由君主从上向下地对全人民施行”⑤。这样的观点就不

能不让人产生某种结构主义式的联想，余莲对势的解释已经若隐若现地进入法国结构主义传统之中了。也正

是因此，余莲才得出了如下的见解：“西方的物质观建立在本体的等级化上，因此很合理的，其最高价值观便

是超越物质性的因果规律的秩序，以最终取得自由。但是根据中国人的势观，当具有效力的趋势有规律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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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的文势的确向我们传达了语词之间的格局和文义发展的趋势，绘画中的气势也的确体现了线条和色彩之间的安排构造和运行

的方向，如此等等无不透露出势的某些一般性特征，如要素间的关系状态和发展趋势，这和我们即将研究的社会历史思想中的势概

念具有形式上的高度一致性。但若要从语词间的关系配置和笔画线条间的运行方向中寻找理解社会现实的思想内涵，即便不是不可

能的，但也毫无疑问是曲折和委婉的。要想从山水画中的浓墨重彩和层次错落中寻找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和解释，不能不说是一项颇

费周章和迂回曲折的工作，其中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对墨色与线条的专业化要求，显然是一种对广泛的现实生活的游离。

艺术创作中固然也有所谓的现实主义风格，但那主要是就题材、思想和表现手法而言，它们固然也需要凭借势来实现自身，但我们

不能把它们与势本身画上等号，就如同现实主义的诗歌和浪漫主义的诗歌都可以采用七言绝句的文势格局一样。

④⑤　 余莲：《势：中国的效力观》，卓立译，第 ９、３１、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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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独立运作着，其最高价值观也很合理地是趋势的自发性。于是，该价值观禁止任何个体想要脱离整体现实

运作的自动性，并且整个趋势内部任何偶然都会被视为是某一种不规则现象。这就是为何中国思想并没有探

索自由。”① 很显然，余莲所谓的自由是现代西方所主张的那种个人主体性的自由，而他所理解的中国思想中

的势便是与自由相对立的客观趋势，它就像涂尔干笔下的社会事实，取消了个体自由意志的可能性。可以肯

定的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确没有谈论一种现代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体性及其自由，但这并不代表它们没有谈

论过自由。余莲想当然地把西方的现代自由观视为自由的标准，以此来评价中国的传统思想，既陷入到一种

文化中心论的危险之中，又导致了对中国思想的曲解。其有关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论调也完全是西方形而上学

的概念，殊不知在中国古代思想的主流语境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偶然与必然的论调。②

那么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是否就不存在对 “客观性”的任何暗示呢？恰恰相反，若是带着现代西方那

种主客观对立的二元论视角来考察中国的势思想，粗看起来仿佛颇有一些论调是可以迎合这样的现代胃口的。

《老子》第五十一章开篇便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③ 虽然 《老子》所关注的重点

显然在于 “道”与 “德”这两个核心范畴，以至于并没有对 “势”作进一步的解释。但 “势成之”这一提

法难免不让人有一种外部力量作用以使各物成长的印象。然而，你若明白了 《老子》之理解 “势”只能从道

与德的角度来谈，就不难发现，以理所当然的方式摆在这里的 “势”只能是对道与德的一种阐释，也就是万

物各有其道即自有其德，势便是这道德所形成的生成之态势与趋势，是内外各种因素之间相互牵拉推扯的关

系状态，以至于某物不得不成其为某物。在与空气、水分、土壤、养分、气候、光照等因素的关系中，豆的

种子自然要长成豆，瓜的种子自然要长成瓜，这就是豆与瓜的势，即豆与瓜的种子在具体关系中实现其潜在的可

能性 （这可能性本身就是关系的现象），所以豆的种子不能长成瓜，瓜的种子也不会长成豆。我们看不出将这样

的势理解为一种从外部强加的客观条件或给定的事实能有怎样的合理性，要知道道家乃至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从

来就反对那种内外对立的二元论模式，不分内外、不分物我、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才是此种思想立场一以贯之的

主导诉求，所以 《老子》又怎么可能在包容万有通而为一的大道之外又去谈论一个划分内外的 “势”呢？

有人也许会说，余莲主要是基于法家和兵家的势思想，这两家虽然与道家有着某种联系，但毕竟不是道

家，尤其不是以老庄为代表的理想主义道家，那么它们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在方法论上的异类呢？

我们先来看看兵家的说法：“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

石。……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④ 这段话开头就说善战之人只求势而不求人，所以

放弃人而任用势。这样的说法似乎清楚地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的势区别了开来，似乎人只是被动地顺应

客观的势，就像客观的结构用它的规则来约束人的行动一样。然而这段话接下来的内容却为我们提供了截然

不同的意味，孙子认为将领指挥作战应该像转动木石那样去造成对自己有利的态势，木石是需要懂得其特性

的人去转动的，如何将它们与地形结合起来形成不可阻挡的下落之势是少不了人的因素在其中的编织的，之

所以不能 “责于人”，只不过是不能听信人们无视各种战场因素而自作主张罢了。所以孙子才会说：“故善战

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⑤ 这个善战之 “善”其实就是能够造成有

利态势的人的能动性，只不过这并不是什么现代主体意义上的自由意志，而是在复杂的关系状态中参与建构

有利于自身态势的人的因素罢了。所以当孙子说 “勇怯，势也”的时候⑥，并不像余莲所理解的那样揭示了

一种人对之无能为力的外在情势对人的内在美德的决定⑦，这种人的因素恰恰是势之所以为势的内在要素之

一，是人与各种战场要素之间合理或不合理关联的表现，以至于究竟是勇敢还是胆怯也还不能仅仅从其表象

来推断 （仿佛人不过是客观结构所支配的自动机），相反 “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⑧，这真真假假

之中充分展现了孙子对于人的能动作用的重视，它恰恰是那个所谓的 “客观情势”的内在构成要素之一。

而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则更加直接地指出：“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⑨ 而那种完全与人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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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余莲：《势：中国的效力观》，卓立译，第 ２２７、９页。
参见郑震：《不确定性与中国思想的开端：〈周易〉思想新释》，《社会科学》２０２４年第 ５期。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 ２６１页。

⑤⑥⑧　 陈曦译注：《孙子兵法》，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 ８５、９１、８０、８０页。
张觉等撰：《韩非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５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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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势 （纯粹的自然现象）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谓 “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① 当然，韩非所谈

论的势也不是君主一人所能设立，“虽然，非一人之所得设也”。② 从分析的角度来说，势只能是各种要素之

间的关系状态，它不能还原为个人的意志或人的主观性，这也许就是势所具有的分析上的客观性所在，但这

只能是一种分析的抽象，这个客观性始终已经设定了主观性在分析上的同时存在。事实上，即便是具有儒家

倾向的作者也可能赋予势某种分析上的客观性，王夫之有关天牖 （诱）的说法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天下

静而武帝动，则一时之害及于民而怨?起。虽然，抑岂非天牖之乎？玉门以西水西流，而不可合于中国，天

地之势，即天地之情也。……然因是而贵筑、昆明垂及于今而为冠带之国，此岂武帝、张骞之意计所及哉？

故曰：天牖之也。”③ 此种天诱说表明，天所体现的势和理是超越人的意志和智识的，人只是在无意之中推进

了天地之情势 （意外后果），成为天意实现的手段。这就超越了那种主观主义的历史想象，但这并不是一种

非人的自发的历史，也不是什么理性的诡计，它依然是人所推动的历史，只不过个人的意志在纷繁复杂的历

史关系中并不能够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设计者的角色。天意对于王夫之来说并不是什么强加于人的客观力量，

毕竟他所理解的天也还是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天，而不是外在于人的某种神性的人格，或世俗化了的绝对精神，

所以人既不是天意的派生之物，也不是精神自我实现和自我意识的手段，只不过天人关系不能以个体的主观

意志为导向罢了，也正是因此，人的一己之诺言与天命是不可相比拟的，即所谓 “奚必践姑许之言而亵天之

景命哉！”④ 所以王夫之一方面谈论 “人效天”，所谓 “天之所启，人为效之，非人之能也”。⑤ 同时又谈论人

与天相违背，即 “圣人之所勤，人弗守之，则罪在人而不在天”。⑥ 其实无论是顺应还是违背，都还是在儒家

天人合一的理念之中展开的。王夫之所谓的人效天，其实也就是合乎于人性，所谓 “天之所秩，性之所安，

情之所顺，非是则不能以终日”。⑦ 所以天秩、天理并非外加于人的客观法则，而是天人合一的 “纯德”，其

客观性是针对人的主观意愿而言的，即不以人的意志为主导，但不等于不以人性为主导，就此而言，天理不

是绝对客观的，而是通乎人性的天地之情，所以不能用客观主义来揭示王夫之所谓的 “天”。因为人性既与

天同一，同时人又有可能出于违背公义的自私自利而与天相违 （也就是违背其本性），可见人并非天所操纵

的傀儡，天也不是什么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它是包罗万有通而为一的义理之天，是最高的道德评判的标准，

此即所谓 “得失者，人也；存亡者，天也。……事之成败，身之生死，委之于天，而非人之所能强”。⑧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王夫之所谓的 “理势”本身并不直接具有儒家所主张的那种道德意味 （我们将在后

文具体说明这一点），但这并不妨碍其效果在某种层次上可以符合义理之天意，以至于不能以一时之得失来衡

量理势之意义。此即所谓 “以一时之利害言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则利大而圣道以弘”。⑨ 这大概也

可以说是势的一种客观性吧，及排除眼前的利益得失，不拘泥于一时一地的价值判断，而是承认历史本身的

曲折与晦涩，只有在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才可能体会到特定理势所承载的天意。这的确超出了当时之人

的一己之见，而具有了某种客观性。瑏瑠 但这样的客观性也只能是相对于人的意识的主观性而言的，是与这个主

观性一同虚构出来的概念的对子。毕竟人的存在并不只是一种意识的存在，而意识的存在也并不意指一个绝

对的主体，无论是意识还是主体都只不过是基于二元论视野所做出的一种分析上的抽象。而儒家所理解的人

性从来就并非是从智识之见出发的，人的历史不等于意识的历史，儒家所推崇的圣人之道也绝非只是一种耳

闻目见的知识。瑏瑡

事实上，在谈到势的客观性时，还有一点似乎颇具说服力的理由即是，势似乎总是意味着某种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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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瑏瑠

瑏瑡

②　 张觉等撰：《韩非子译注》，第 ５９２页。

④⑤⑥⑦⑧⑨　 王夫之：《读通鉴论》，尤学工、翟士航、王澎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２０年，第 ２５２ ２５３、４５、２５５、２５５、２９、５２８、
２５１页。
所以王夫之说：“故善审势者，取彼与我而置之心目之外，然后笼举而规恢之，则细微之变必察；耳目骛于可见之形，而内生其心，

则智役于事中，而变生于意外。”王夫之：《读通鉴论》，尤学工、翟士航、王澎译注，第 ６０１ ６０２页。
所以张载才会说：“大可为也，大而化不可为也，在熟而已。《易》谓 ‘穷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强也。”林乐昌：

《正蒙合校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 ２２２页。而程颐则说：“‘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与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
真是相去悬绝。……学者不学圣人则已，欲学之，须熟玩味圣人之气象，不可只于名上理会。如此，只是讲论文字。”程颢、程颐：

《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 １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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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重要依据之一。余莲正是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点。① 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个必然

性呢？它如若不是客观的，又怎么能够是必然的呢？因为必然性似乎理所当然地意味着人的意志所不能左右

的事实性和规律性？然而问题就在于，这还是一种基于西方之必然性概念的理解，其实余莲也已经在一定程

度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只不过他关注的焦点是围绕西方传统中的决定论和目的论而展开的②，但是指出中国

的势是一种内在自发的自然之必然趋势，而不是古希腊意义上的决定论和目的论，也还是远远不够的。尽管

王夫之认为：“夫汉之不可复兴，天也；蜀之不可敌魏，势也；无可如何者也。”③ 此乃特定时空中各种要素

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具有特殊意义的不得不然的趋势 （正如余莲所看到的，势是独一无二的，不会重复发

生④），在分析相关历史事件时，王夫之始终没有脱离人的实践与作用，他并没有将此种不得不然的趋势描述

为一种强加于人的外在的必然性，而是始终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参与建构的关系总体中的内生的必然性，人并

非什么潜在秩序所操纵的傀儡，相反这个秩序倒是由人一手推动形成的事实。所以在讨论蜀汉之必亡之势的

时候，王夫之尤其强调了刘备和诸葛亮 “勤于耕战，察于名法，而于长养人才、涵育熏陶之道，未之讲

也”。⑤ 其结果就是 “蒋琬死，费刺，蜀汉之亡必也，无人故也”。⑥ 这里丝毫也看不出是在谈论一种人力

所无法抗拒的客观趋势，相反它倒是通过批评蜀汉之法家政治，而暗示了人的能动性 （如采用重视人才培养

的儒家政治）本来可以促成不同的趋势，它至少不会像蜀汉那样早早败亡。王夫之认为，曹魏和蜀汉之所以

早于孙吴而灭亡，正因为他们奉行法家政治而不得人心，而司马氏虽然动机并非高尚，但其 “解法网以媚天

下，天且假之以息民”。⑦ 所以历史趋势的必然性其实都是人自身实践参与推动和建构的事后的必然性，它并

不是什么绝对客观的自发过程，并不假定一种无可替代的事先设定的必然趋势，只是相对于那些不切实际的

主观意愿，它才摆出一副貌似客观的面孔。⑧

二、势的时空性与不确定性

在谈及光武帝和邓禹在把握战争机遇时得失功过时，王夫之指出：“帝以持重而挫其方决之势，禹以持重

而失之方溃之初，相时之变，定几于顷刻，非智之所能知、勇之所能胜。岳鹏举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心不忘而时自应于其会，此未可以一成之论论之也。”⑨ 战争的态势是随时而变的，把握时机的微妙变化，在

顷刻之间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不是智力所及的教条 （一成之论）和空有一身勇气所能够胜任的，因为势是随

时而动的，它不是一个不变的结构或给定的事实，而是无穷的生成与变化。也正是因此，光武帝和邓禹同样

采取持重的姿态，其结果却截然相反，这只是因为光武的持重把握住了转瞬即逝的机会，而邓禹的持重却错

失了取胜的良机，战争的态势怎么可以用一成之论来加以讨论呢！这也就是所谓的 “势因乎时，理因乎势，

智者知此，非可一概以言成败也”。⑩ 势不是客观给定的事实，它总是随着时机的变化而变化，而其根本则是

理的变化，所以即便表面看似相同，实际也可能有着天壤之别，而表面看似不同，却完全可能殊途同归，这

是不能以一成之论来加以概括的。所以时 （时机）和势并不是两个彼此可以脱离的概念，任何势总已经就其

本体而言有其时，而时也正是在势中获得了具体而现实的意义。所以王夫之才会说：“善取天下者，规模定乎

大全，而奇正因乎时势。”瑏瑡 同样是讨论奇正问题，孙子也给出了有关势之变化不定的思想：“战势不过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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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⑧

参见余莲：《势：中国的效力观》，卓立译，第 ２００、２１７页。
参见余莲：《势：中国的效力观》，卓立译，第 ２１７ ２１９、２３４页。

⑤⑥⑦⑨⑩瑏瑡　 王夫之：《读通鉴论》，尤学工、翟士航、王澎译注，第 １１９２ １１９３、１１８３、１１８３、１１８２、５５８、１３７４、１０３３页。
参见余莲：《势：中国的效力观》，卓立译，第 ２３２页。
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趋势中，并不存在一个给定的世界的文本 （古希腊的永恒的形式）需要人的历史去加以表现 （历史由此成为了永

恒的复归），也没有某个超越的人格为之设定一个终极的目的 （末世论的弥赛亚主义），它只是人的历史本身，是人与其周遭一切打

交道的历史过程，它自有其自身的道理 （天命、天理）。即便像朱熹那样主张：“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朱熹：《朱子语

类》，黎靖德编，武汉：崇文书局，２０１８年，第 １页。但他还是承认：“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朱熹：《朱子语类》，
黎靖德编，第 ２页。天地万物之发育就在于气之流行，而气已经是物。因此，所谓的理在先只是表明理的本体地位，但这个 “体”

是不能外在于 “用”的，它只是在逻辑上先于用，而实际从来都是在用之中。所以朱熹才会说：“下学者，事也；上达者，理也。

理只在事中。若真能尽得下学之事，则上达之理便在此。”朱熹：《朱子语类》，黎靖德编，第 ８５２页。



“势”的概念建构及其理论意义

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① 可见有关势之随时而变不可定论的观点早

已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一种共识，正如韩非所言：“夫 ‘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②

这就引入了关于不确定性的问题，这与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 “势所必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朱熹说：

“如周末文极盛，故秦兴必降杀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变为强戾；周恁地纤悉周致，故秦兴，一向简易无

情，直情径行，皆事势之必变。但秦变得过了。秦既恁地暴虐，汉兴，定是宽大。故云：‘独沛公素宽大长

者。’秦既鉴封建之弊，改为郡县，虽其宗族，一齐削弱。至汉，遂大封同姓，莫不过制。贾谊已虑其害，晁

错遂削一番，主父偃遂以谊之说施之武帝诸侯王，只管削弱。自武帝以下，直至魏末，无非刬削宗室，至此
可谓极矣。晋武起，尽用宗室，皆是因其事势，不得不然。”③ 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就以为朱熹是一个历史决定

论者，仿佛在他那里历史只是按照既定剧本展开的不得不然的进程，那就大错特错了。尽管我们不难在朱熹

的口中得知诸如 “《大学》教人，先要理会得个道理。若不理会得，见圣人许多言语都是硬将人制缚，剩许

多工夫。若见得了，见得许多道理，都是天生自然铁定底道理，更移易分毫不得”④ 之类的说法，但这样的

说法只能以如下的方式来理解：“学者若得胸中义理明，从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应曲当。人若有尧舜许多聪

明，自做得尧舜许多事业。若要一一理会，则事变无穷，难以逆料，随机应变，不可预定”⑤ 对朱熹而言，

所谓的铁定道理其实不过是 “名一而变无数者”的 “名”，就像仁义礼智之类的名，固然可以给出一些抽象

的解释，但你若要朱熹给出一个铁定不变的具体界定，那是断然要大失所望的。所以朱熹说：“名义之语极难

下。”⑥ 这里的名义就是指名称与含义，也就是所谓的给概念下定义。这固然不是朱熹一人的问题，事实上，

儒家在这一问题上倒是颇有些共识所在，如二程便说：“‘忠恕违道不远’，‘可谓仁之方’，‘力行近乎仁’，

‘求仁莫近焉’。仁道难言，故止曰近，不远而已；苟以力行便为仁，则失之矣。‘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

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子不能知道之要，舍此则不可言。”⑦ 致于 “义”则更是从孔孟到宋明理学也主

要就说得个 “合宜恰当”与 “公正无私”，再往下就只能是各人结合具体的形势自去体会和随机应变了。所

以程颐才会说：“何物为权？义也。然也只是说得到义，义以上更难说，在人自看如何。”⑧ 这里自然不是讨

论儒家思想之方法论的场合，但也足以说明，朱熹有关势之必然性的说法并不意味着超越时空的普遍规律性，

它倒更像是事后对事态之发展的某种合理性的肯定，即我们反复指出的，历史的趋势不是个人意愿的产物，

它是诸多因素相互碰撞所产生的特定时空节点上的不得不然，这似乎也是为了表明势之理有其自然的合法性，

毕竟儒家与道家一样都具有某种自然主义倾向，尽管他们对自然之理的理解大相径庭。对于朱熹来说，如果

要对历史的趋势做出一种抽象总结的话，那只能说 “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只是盛衰消长之势，自不可已，

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势如此”。⑨ 但这不过是对历史之变迁形式所给出的抽象的勾勒，是对 “名”的抽象

且笼统的说明，而不是什么精确的定义。至于具体怎样盛衰消长，那完全不是预先可以以某种普遍规律的方

式来加以确定的。所以王夫之说：“! 之化无方，阴阳而已；阴阳之变化，进退消长而已。”瑏瑠 此种物极必
反的辩证思路早在 《周易》之中就已经获得了充分的阐发，但即便是这一看似无可置疑的思路也并没有获得

一种绝对的肯定。瑏瑡 我们只能说事物大致是以如此的方式运动的，所以王夫之说：“极重必反者，势也。”瑏瑢

所以势的必然性并不排斥不确定性，它倒是将不确定性囊括其中的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也就是说势总

有其理，这个理不是机械论或目的论的法则，而是表明那些无法确切预知的势的形成与变化总有其内在的因

果道理所在。从前势到后势，这种转变在当时的情景中有其理所当然之处。“曰：‘程子说 “天命之改”，莫

是大势已去？’曰：‘然’。”瑏瑣 这一思路在王夫之那里就明确地形成了一种理势观。而这个理是要从 “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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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瑏瑠

瑏瑡

陈曦译注：《孙子兵法》，第 ７７页。
张觉等撰：《韩非子译注》，第 ５９２页。

④⑤⑥⑨瑏瑣　 朱熹：《朱子语类》，黎靖德编，第 ４５１、１８９、１７７、７４、４５０、９１８页。

⑧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 ９７、１６４页。

瑏瑢　 王夫之：《读通鉴论》，尤学工、翟士航、王澎译注，第 １６５７、３７１页。
参见郑震：《不确定性与中国思想的开端：〈周易〉思想新释》，《社会科学》２０２４年第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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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理解的，也就是：“度德、量力、相时者，道也”①，“君子之酌时宜以屈伸，道固然也”②。这个时空性的

“道”在根本上规定了 “势”只能是一个时空性的 “事件”。我们把这里的古汉语 “时”解释为时机而非时

间，这倒不是说它没有与空间区别的时间的意思，而是强调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时这一概念常常兼具时间和

空间的意味，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时空二元论的概念，即便当它仅仅作为时间来运用的时候，也不意味着

将时间和空间彼此对立或割裂为两个方面，后者倒是更加符合现代西方的时空观。事实上，早在 《周易》

中，时这个概念就已经在时机的意义上囊括了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分析的维度③，而这一思想传统则构成了中国

古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时势并非仅仅是在抽象的时间意义上来理解势，它同时也意味着空间性，

因为你不可能在抽离空间的意义上来谈论势的时间性。让我们用一种反事实的分析性措辞来加以表述，即任

何时间只有在具体的空间中才可能展现其节奏，就如同任何空间总已经是时间化着的。但从事实的角度来说，

时间和空间不过是对具体事件状态的分析性概念建构。所以 “势”作为不同分析要素之间的关系状态只能从

时空性的角度而获得充分的理解，在空间上无所安顿的时间只能是空洞的分分秒秒 （一种人为设定的节奏频

率），在时间上无所运行的空间只能是静止的抽象关系 （如物理距离，一种人为设定的量化尺度；或静态的

社会结构，一种二元论的虚构），这两个方面都是并不存在的理论抽象的形式，与具有其丰富的时空性关系内

涵的变化不定的势不可同日而语。在谈到武帝之推恩令时，王夫之指出：“武帝承七国败亡之余，诸侯之气已

遱，偃单车临齐而齐王自杀，则诸王救不过遑，而以分封子弟为安荣，偃之说乃以乘时而有功。因此而知封

建之必革而不可复也，势已积而俟之一朝也。”④ 这段话中的 “乘时”之 “时”显然是指汉武帝时代的政治

形势，它当然不可能只是一个抽象的时间概念。

尽管势不是时空二元论的，它固有地具有时空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在概念上进行某种分析性

的建构，由此我们可以将空间意义上的势的关系形态命名为 “态势”，而将时间意义上的势的过程形态命名

为 “趋势”。我们以趋势概念来进行一种抽象的历时性分析，而以态势概念来进行一种抽象的共时性分析。

而这两个概念实质上不过是 “势”的一体两面，因为任何势都不可避免地既是时间性的也是空间性的。我们

也可以将这个非分析性的势称之为 “形势”，因为并不存在无形之势，也不存在无势之形，这也就是为什么

势不是一个抽象的潜在的结构，而是一种具体的有形的存在，此所谓 “势已成，形已见”。⑤ 这倒不是说这个

形只是一个结果，毕竟势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性的事件，其形自然也就是一个过程，在其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

自然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也就是不同的态势，而这整个过程也就构成了一种趋势。不过正因为 “势”或 “形

势”是具体的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存在者，其社会历史的局限性自然也就毋庸讳言，这大概是一切时空性

存在所不可避免的问题 （事实上，与有形的势相比，无形的势之理也并非超时空的绝对者，它们之间在分析

上的区别仅仅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正如王夫之所言：“且形势者，不可恃者也。”⑥ 也就是说，任何形

势都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你若依赖于它就会被它所掣肘，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形势的时空性。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个不可以 “一成之论”加以概括的 “势”显然并不从属于某种工具理性化的确定

的法则，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它只能是一种非理性的对象，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只有工具理性才是理性的

合法或唯一的形式，理性本身也是社会历史性的变化多样的存在。让我们跳出现代西方那种理性和非理性二

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势本身的因果意义已经向我们透露出了某种理性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势并不是什么非

理性的不可理喻的存在，它的存在自有其道理 （可解释性），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所极力加以阐发的

内涵所在。所以不难想象可以有一种不同于工具理性的理性化方式存在于对势的认知之中，这便是孙子所谓

的：“势者，因利而制权也。”⑦ 如果兵法不是固定不变的教条，那么它也不是不可理喻的任意，因为兵法之

“法”正是意指一种可解释性，对孙子而言就是 “因利而制权”的可能性，也就是根据有利的因素来加以权

变地应对。这便向我们传达了一种权变的理性，它是针对不确定性的权宜和变通，是审时度势的理性化，这

当然不是工具理性化的智力所能够企及的，但也不是什么神秘主义或不可知论。权变的理性是中国传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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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读通鉴论》，尤学工、翟士航、王澎译注，第 １３８１页。我们将看到，这三个方面中的 “量力”和 “相时”都与势直接相关。
④⑤⑥　 王夫之：《读通鉴论》，尤学工、翟士航、王澎译注，第 １４９９、２３９、３８６、１０３４页。
参见郑震：《不确定性与中国思想的开端：〈周易〉思想新释》，《社会科学》２０２４年第 ５期。
陈曦译注：《孙子兵法》，第 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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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提供的一种独特的理性化思维方式，是针对不可概而论之的变化不定的事件的理性化思维方式，其在

儒家思想的传统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我们前引的程颐的观点已经揭示了 “权”和 “义”之间的内在关

联，而权的此种重要性早在孔子那里就已经被加以确认，也就是 “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

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①。它明确了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是一种通权达变的能力，它并非停留于教条化的

恒定法则，而是直面宇宙的变化与多样，将不确定性视为是现实世界的基本构成性因素。所以程颐便将儒家

所谓的经的范围扩大到了权所涵括的道义领域：“论事须著用权。古今多错用权字，才说权，便是变诈或权

术。不知权只是经所不及者，权量轻重，使之合义，才合义，便是经也。今人说权不是经，便是经也。权只

是秤锤，称量轻重。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②由此区分了庸常之经与权变之经。而与程颐将经的范

围扩大不同的是，王夫之则主张将权的范围加以扩大，因此 “审经以为权，权之常；反经以行权，权之变；

当无道之天下，积习深而事势违，不获已而用之，一用而不可再者也”。③ 当事势无道之时 （此处的 “无道”

是相对于儒家理想主义化的仁义之道而言），运用权变以反对不变之经，也是合乎道义的。所以王夫之所谓的

“反经合道”之 “道”与程颐所谓的 “权变之经”并无实质的分歧，区别只是究竟是扩展经的概念还是扩展

权的概念。但无论怎样拓展，都只能向我们传达一个事实，那就是对于儒家而言，权宜和变通并不是一种非

理性的任性或神秘主义的直觉，而是针对无常之事势所采取的一种合乎道理的明见之举。事势之无常并非无

理，权变便是见此理之方法，这当然不是那种可以通过明确的理论命题来加以指导的工具理性化的智力实践，

它是一种因应不确定性的理性化，恐怕只有通过日积月累的学习和实践的磨炼才能够获得一种纯熟的驾驭，

所以张载说：“大可为也，大而化不可为也，在熟而已。《易》谓 ‘穷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

强也。”④

三、势：与仁义无关之实力

势要成为一个社会科学的描述性和解释性概念，不仅要在方法论上拥有现有概念所没有的独特优势 （超

越主客体二元论和时空二元论，将不确定性纳入自身的范畴之中），从而表明它并非是一个可以被替代的多余

建构，它同时也要尽可能地接近一种价值中立的状态，也就是说它不应当主张任何明确的道德要求，尽管绝

对的价值中立只能是一种无法企及的极限 （任何概念都不可避免地隐含着它的价值判断）。而道德诉求往往

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文化之概念所绕不开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们大多难以进入到现代

社会科学的解释框架之中。然而势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它既可以是对态势和趋势的描述，也可以

作为一种因果解释机制发挥作用。

对儒家之德治不屑一顾的法家自然不会在人伦道德的意义上谈论势，所以韩非说：“夫有材而无势，虽贤

不能制不肖。”⑤ 贤人所擅长的是道德才能，也就是所谓的 “材”，但若没有势的支持德才也不能发挥作用，

这就表明了势对于韩非而言就是一种维护秩序的强制力 （权势），或者说具有强大约束力和震慑性的合法的

形势，它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通过对暴力手段的垄断所形成的支配力量，“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

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锱铢

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故短之临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贤也以势”⑥。尽管韩非的势论主要聚焦于君主的统

治，但其思想却明确地揭示了形势所包含的权力维度，它蕴含着一种力量关系，对于法家而言就是一种狭义

的实力政治，而对于更为宽泛的势理论而言，则意味着一种广义的实力政治格局。这极大地提升了势概念的

社会科学意义，毕竟权力分析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核心关切之一。而兵家对于你死我活的战争形势的研究自然

也不可能将道德伦常放在首要的地位，它只能从属于一种冷峻的实力分析。毕竟无论是自然的地形地貌还是

对阵双方力量强弱的虚实变换都无不指向一种缺乏道德诉求的平实的描述，那种应然的诉求在战争形势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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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 ９５页。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 ２３４页。
王夫之：《读通鉴论》，尤学工、翟士航、王澎译注，第 １５５９页。
林乐昌：《正蒙合校集释》，第 ２２２页。

⑥　 张觉等撰：《韩非子译注》，第 ３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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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中显然无法提供直接而明确的信息。

不过最为有趣的恐怕还是儒家的思想家们对待势的态度，具有强烈价值诉求的儒家思想在遭遇势问题的

时候，是否会把势塑造成一个充满道德关怀的伦理概念？回答是否定的。尽管朱熹承认势自有其道理：“势自

是如此。有人主出来，也只因这个势，自住不得，到这里方看做是如何。唯是圣人能顺得这势，尽得这道

理。”① 而王夫之甚至提出了理势之说，以至于把势和对于儒家而言至高至大的理摆在一个整体中来谈论，而

儒家道德化的理又怎么能够兼容一个去道德化的势呢？朱熹的做法是将势之理区别于天性之理，所以朱熹才

会说：“如君臣之间，君尊臣卑，其分甚严。若以势观之，自是不和。然其实却是甘心为之，皆合于礼，而理

自和矣。”② 君臣之间的政治地位关系蕴含着巨大的张力，其中不乏力量的斗争和资源的争夺，所以从实力政

治的角度来说，君臣自然是不能和谐相处，而这也正是法家对君臣关系的判断，也正是因此韩非才会希望君

主要掌握权势，通过对暴力手段的垄断来形成对臣下的威慑与约束，以此来达到制人而非制于人的目的 （韩

非有关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思想正是以势的保障为基础的）。但与韩非不同的是，身为儒家的朱熹并没有因此而

鼓励君主对权势的争夺，因为儒家思想的政治逻辑并非是建立在功利主义算计的实力政治之上的，相反以德

服人的道德理想主义才是先秦儒家和宋明理学一以贯之的为政根本，也正是因此，朱熹在其 “性即理也”的

思路中区分了势之理和性善之理，后者以道德教化和名分等级的伦常思想来维持君臣关系的合法性，这样看

来君主和臣子各守本分，虽有尊卑之别，但这尊卑中却充斥了仁义理智的脉脉温情和天道人伦的秩序纲常，

这又怎么会需要那种冷酷无情的利益算计和剑拔弩张的威胁恐吓呢 （这大概就是儒家思想较之法家更具理想

主义的特征所在吧）。

不过比朱熹更进一步的是王夫之的理势之说，王夫之试图将冷峻的势与蕴含着人道温情的天意结合起来，

我们上一节引用朱熹对话中提及程子有关天命和大势的言论已经暗示了这种结合。而王夫之则以 “通古今而

计之”的方式为此给出了一种合理的解释。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像王夫之这样的作者会赞同以势作为权衡利

弊的标准，“原于天之仁，则不可无父子；原于天之义，则不可无君臣。均是人而戴之为君，尊亲于父，则旦

易一主，夕易一主，稽首匍伏，以势为从违而不知耻，生人之道蔑矣”③。儒家所能够认同的标准只能是天道

之仁义，势即便可以在历史的进程中融入到天意的宏大秩序之中，也不代表势本身所体现的实力政治是被儒

家所认可的政治，这种合乎天意的势在王夫之的眼中或多或少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而不是什么理想化的

价值追求。所以王夫之说，“夷狄焉知仁义，势而已矣”，“因势而迁者，小人之恒也”。④ 儒家的思想家们严

格区分了势与仁义⑤，它们之间的关联是外部的而非内在的，因为它们遵循不同的价值标准，而现实也不可能

按照儒家的理想化蓝图展开，从现实的曲折与晦暗中释读出大道之弘扬也还是体现了儒家试图直面现实的残

酷无情，以捍卫其天理昭彰的理想主义情怀。而这就无意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概念建构，

其所蕴含的无关道德期待的实力关系有助于解释现实生活之中的广义和狭义的统治关系和利益争夺，从而不

失为成为一个一般性的社会科学的描述和解释性概念。

四、势的可能性与或然性

当势不可避免地与不确定性直接关联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为其找到某种规律性的解释，甚至

一种或然性的解释也还是在确定性的框架中寻找补救的方案，因为统计的规律性也还是一种确定性的诉求，

它试图用科学的理性化来驯服不确定性的挑战。然而社会科学的实践却向我们揭示，那种试图在社会科学中

援用自然物理科学的统计规律性方案的做法，即便不是徒劳无功，也往往收效甚微。究其根本则是因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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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朱熹：《朱子语类》，黎靖德编，第 ４５０、３９１ ３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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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势，陵蔑孤弱，士大夫弗能止焉，与之俱流而鉩其仁恕之心，……”可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尤学工、翟士航、王澎译

注，第 １３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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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学的研究对象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本体论上的差异，以至于自然物理科学至少在宏

观物理层面更有可能进行一种机械的近似，而人文社会科学则很难在这一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后者的

测量工作往往受制于其研究对象的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权能性，以及它们与研究者之间更为微妙的价值关联。①

因此，对于来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势概念而言，剩下的恐怕就只有可能性了，它不是统计的或然性，而是

无法加以确切描述和测定的特殊实现的时机，而这也正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所赋予它的意义所在。

我们已经阐发了时 （机）概念对势的时空性的揭示，而时空性的核心意涵即是颠覆那种超时空的普遍概

括的可能性，从而将社会现实摆在一个内涵着不确定性的框架中加以认知，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无法精确预测

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乃至或然性。正如孙子所言：“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② 这段话可以说极其生动和清楚地传达了中国古代思想

对于宇宙之不确定性的感悟，这种敏锐的洞察力并非是要转向一种不可知论的荒谬否定性，恰恰相反，它试

图以直面不确定性的勇气和智识来寻求在一个充满变化的世界中安生立命的生存之道。这不是用各种确定性

的假设来否认或掩盖不确定性的存在，也不是将现实视为是全然晦暗的混沌，而是试图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暂

时的锚地，以此为一种转瞬即逝的确定性 （时机）打开思路。所以它所要求的不是对所谓的普遍共相的一厢

情愿的期待，而是在具体的关系情境中结合各种具体要素的复杂关联和相互碰撞，从而探究即时的可能性，

由此为具体的时机提供特定的解释。它并不宣称这样的解释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尽管它也努力寻找一些形

式上的相似之处 （如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但这样的形式概括只不过是为那个共同的名称提供一些尽可能

宽泛的合理的依据，而不是试图对事件加以准确地预测。因为这些所谓的一般性的判断并不能够为具体现实

提供什么精确的测量标准 （例如达到怎样的程度才算作 “极”恰恰是不能概而论之的），它们甚至也不宣称

自身具有一劳永逸的有效性。③ 而这正是势概念的时空性的意义所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或然性的探究对于势概念而言将完全丧失意义，相反我们倒是可以在一种更具建

设性的意义上谈论势的或然性。这当然不是通过摆弄数学的模型或精确的专业术语来给出一种概率论的精密

假象，而是在承认数学统计的局限性的前提下，试图在统计分析中寻找具有启发性的线索。毕竟对于大规模

的人类社会活动，基于数据的统计研究依然有其独有的优势，这是只能基于有限样本的质性研究过程所难以

替代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面对那些统计的参数与模型，不是将它们视为不可替代的研究结论，而是将

它们视为理解和解释研究对象的重要依据之一，也就是在与质性研究所提供的深度理解的因果判断的方法论

合作中，扮演大规模统计分析的相关性框架，后者正是具体的意义阐释可加以利用的重要依据之一。与此同

时，这些针对大群体活动的相关性的统计模型必须面对它们的研究对象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即随时可能被

类似研究的参数和模型所取代的可能性，它表明社会科学中的统计描述不具有可重复的唯一性，它只是为相

关研究提供一种启发性的中介，而非结论性的事实。因为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人口学变量还是对社会实践

的统计赋值都是一种包含着本体论风险的抽象性活动，它们完全可能将一种人为的抽象化强加给研究的对象，

从而迎合数学分析所要求的简化 （这里还没有提及数学方法本身所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正是这种简化将社

会现象还原为数学上可处理的变量，但也正是因此，社会现象本身的意义丰富性则往往不可避免地被削弱或

忽视了，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在解释社会生活实践时的有效性常常陷入危机。

因此势的或然性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势的可能性而提供的一种方法论中介 （即何种可能性也许更

可能出现），并且只能是以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才可能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它无法对实践的意义给出深

入和复杂的洞察，它所建构的相关性模型也无法提供因果的解释。毕竟原因和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只有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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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变性无疑是妨碍社会科学研究者进行有效的一般性概括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研究对象与研究者同样是人的事实则

导致研究结论很容易对对象的社会生活造成干预，从而改变其研究对象；加之具有权能性的人类实践者并非像自然物理对象那样对

研究者全然冷漠，这是影响研究资料之信度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研究者自身也很难对其研究对象采取一种类似于自然物理科学研究

者那样的冷漠姿态，毕竟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所追求的是对人类社会的改造而不是单纯的解释，这无疑会加剧由与研究的理论态度

无关的价值预设所导致的有意或无意的介入 （而与研究直接相关的理论性的价值预设本已经是困扰所有对象化研究者的共同的问题

之一），如此等等。

陈曦译注：《孙子兵法》，第 １１１页。
参见郑震：《不确定性与中国思想的开端：〈周易〉思想新释》，《社会科学》２０２４年第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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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意义的深入探究才可能浮现出来，它是任何基于简化逻辑所进行的数学分析所无法自动给出的，而人为设

定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也只不过是一种伪装成因果解释的相关性罢了。

五、结论：迈向一种势的社会学分析

至此，我们通过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梳理，建构起一个有助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势概念。它一

方面克服了西方社会理论所存在的主客体二元论和时空二元论的困扰，同时以其更加贴合中国社会历史语境

的特征而有利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诠释，而其所具有的解释力恐怕也并不局限于此，毕竟它所

具有的方法论价值和对广义或狭义的实力政治以及不确定性问题的考量显然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事实上，

之所以像王夫之这样的作者会一反儒家思想传统对待势较为冷淡的态度①，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意识到在解释

现实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一个充分考虑了实力政治关系，并将社会历史变化的不确定性纳入到自身逻辑框架

之中的势概念无疑具有更为强大的解释力。“若以古今通势而言之，则三代以后，文与武固不可合矣，犹田之

不可复井，刑之不可复肉。……则汉初之分丞相将军为两涂，事随势迁，而法必变。”② 这段话清楚地将势作

为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原因，其因果诉求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本文已经指出的，这并非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机

械论的和目的论的因果解释，而是在事件的链条内部自发形成的一种可能性的因果解释。它虽然没有机械论

所具有的那种普遍的必然性，也没有目的论所预设的宗教意味或人格化特征③，但这并不妨碍它依然具有一种

因果的解释力，甚至这一解释力由于摆脱了决定论的想象和人格化的比喻，而更加贴合现实本身的朴素状态。

我们也可以说，势概念是一个更加具有经验主义色彩的概念，它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现象之此消彼长保持着世

俗化的敏感，将存在纳入到时机变化的纷繁复杂之中，将形而上理解成朴素经验之中的内在事实。当然势本

身也可以成为因果解释的对象，这是因为势本身就是一个事件，它在影响其他事件的同时也被某些事件所影

响，这难道不正是社会科学因果解释的复杂性所在吗。

（责任编辑：朱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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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几乎没有谈论过势，而孟子也只是偶有提及，究其根本是因为势概念与儒家强烈的道德诉求之间显然存在着不协调之处，甚至

从道德评价的角度来说，势所揭示的那种广义或狭义的实力政治格局无疑与孔孟的君子之道相去甚远 （这便是以德服人和以力服人

之间的区别）。而经历过明亡之痛的王夫之深切体会到了实力政治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回避的巨大影响力，并试图以迂回的方式将势

纳入到儒家思想的伦理政治框架之中 （势与天意），就此而言对儒家思想的实证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王夫之：《读通鉴论》，尤学工、翟士航、王澎译注，第 ４２７页。
参见余莲：《势：中国的效力观》，卓立译，第 ２００、２１９页。


